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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这标志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

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

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

产体制机制等五大方面的内容，指明了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的制度之要，明确了文化领域制度建设的重点

任务、总体要求与努力方向。

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关系到政党的性质、国家的

方向，关系到民族的命脉、人心的凝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重要的就是

坚持和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一位的要求就是推动全党全社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体制机制上狠下功夫，夯实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搭

建领导干部学习会等学习载体平台，形成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的工作体

系；加强学校思政课建设，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积极运用“互联网+”等技术支撑宣传

普及工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正在不断完善；整合资源，搭建平

台，发挥中央马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新型智库之间的协同效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机制正在强化。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和完善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运用制度威力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贯彻不断走深走心走实。要把《决定》中明确的文化制度

框架细化实化，全面构建可操作可落实的制度体系，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贯穿到文化建设各方

面各环节各领域，让意识形态工作由“虚”转“实”、由“软”转“硬”，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

方向前进。为此，要进一步健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

完善学习教育、研究阐释和宣传普及等方面的体制机制；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要加强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确保思想文化与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要持续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

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正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各种错误观点。

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



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人民文

化权益保障制度，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来精准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在文

化领域的生动体现，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人民至上的价值归旨。事实上，我国文

化领域的一切制度建设都是围绕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展开。在国家层面，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就文化建设的方向

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指导与部署，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初步搭建

了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制度体系；在地方层面，例如江苏省通过加大资源投入，率先在全国建成“省有四

馆、市有三馆、县有两馆、乡有一站、村有一室”，全省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基本形成，通过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和开展送戏、送书、送展览到基层活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等等。

迈入新时代，进一步在文化领域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就是要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要加快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

播的引导激励机制，营造优秀文化产品不断涌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的制度环境，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文

化精品，持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快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

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构建反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体制机制，回应人

民群众期待，而不是“被满足”。事实上，只有构建起能全面收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制度，才能真正体

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文化满足的获得感幸福感。

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地位

文化产品具有商品和意识形态“两重属性”。商品属性决定了文化产品的逐利性，其生产与再生产都

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社会性，其承担着引导人民崇尚真善美的

社会职能。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文化创作生产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决定》把建立健全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作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这

就要求我们，当文化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经济效益要服从于社

会效益的发挥，这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社会效益优先的鲜明品格。例如，为引导和凸显文

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先后建立的“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等各级各类优秀文化作品评奖制度、财政补

助制度，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文化成果，充分发挥了文化产品的育人化人功能。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群众对优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这要求我们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加快完善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规律、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激发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

文化经济政策。完善文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健全引导新型文化业态健康发展机制。加强文艺创作引

导，完善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工作机制。


